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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水产行业标准 ＳＣ燉Ｔ３２０８＿１９８８《鱿鱼干》（原 ＧＢ８５８５—１９８８）进行的修订。
本标准主要修订内容：
将产品规格改为特大、大、中、小四个规格；
试验方法中水分与盐分测定方法直接引用了相关标准；
增加了卫生指标无机砷、汞的限量。
本标准由农业部渔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联珠、陈远惠。
本标准于 １９８８年 ８月首次发布。
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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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ＳＣ燉Ｔ ３２０８—１９８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鱿鱼干的规格、要求、抽样、试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鲜鱿鱼（ｓｑｕｉｄｓ）经剖腹，去内脏、眼球，干燥、整形加工而成的生干品。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３—１９８５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７—１９９６ 食品中总汞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４—１９９６ 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５—１９９６ 水产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ＧＢ７７１８—１９９４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要求

 产品规格

产品规格见表 １。
表 １ 产品规格 ｃｍ

规格指标

项目

特大 大 中 小

躯干长度 ２５ ２０ １４ ９

鱿鱼干躯干长度测量方法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鱿鱼干躯干长度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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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见表 ２。
表 ２ 感官指标

等级指标

项目

一级品 二级品 三级品

形态

体 形 完 整、匀 称 呈 扁 平 片

状，肉 腕 无 残 缺，肉 体 洁 净、
无损伤

体 形 基 本 完 整、匀 称 呈 扁 平

片 状，肉 腕 允 许 有 残 缺，肉

体洁净允许略有损伤

体 形 不 够 完 整 匀 称，肉 腕 有

残 缺，肉 体 有 损 伤，有 部 分

断头

色泽
呈 黄 白 色 或 粉 红 色，半 透 明

略有白霜

呈 粉 红 色 或 肉 红 色，半 透

明，霜薄

呈 暗 红 色 或 暗 灰 色，不 透

明，霜多

肉质 肉质结实、肥厚 肉质稍松软、较薄 肉质松软、较薄

气味 呈鱿鱼特有香味，无霉味或异味

其他 体表无尘砂等杂质附着，无霉斑、虫蛀现象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见表 ３。
表 ３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分，％ ≤２０

盐分（以 ＮａＣｌ计），％ ≤２０

无机砷，ｍｇ燉ｋｇ ≤２５

汞，ｍｇ燉ｋｇ ≤０７

 试验方法

． 规格

以抽取的样本直接作为检验用样品，测量躯干长度，至少测 １０件，被检测件中不得有混级现象。
． 感官

将样品平摊于白搪瓷盘中，按 ４１要求逐项检验。
． 水分

按照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３中的规定执行。
． 盐分

按照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４中的规定执行。
． 无机砷

按照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５中的规定执行。
． 汞

按照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７中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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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规则

 组批规则与抽样方法

 组批规则

在原料及生产条件基本相同下同一天或同一班组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按批号抽样。
 抽样方法

每批抽取样本以箱为单位，１００箱以内取 ３箱，以后每增加 １００箱（包括不足 １００箱）则抽 １箱。
按所取样本从每箱内各抽取样品不少于 ３袋，每批取样量不少于 １０袋，净含量检验后，将样品以缩

分法取得适量均匀混合试样，供感官、理化检验用。微生物检验用样须单独取样，使用未打开包装的样

品。
 检验分类

产品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由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执行，检验项目由生产单位确定，应

选择能快速、准确反映产品质量的主要技术指标，检验合格签发检验合格证，产品凭检验合格证入库或

出厂。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为本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ａ）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ｂ）原料变化或改变主要生产工艺，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ｃ）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ｄ）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大差异时；
ｅ）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一次的周期性检验。

 判定规则

 所检项目的检验结果均应符合标准要求，其中每批平均净含量不得低于标示量。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标准规定的判为合格批。
 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允许加倍抽样将此项指标复验一次，按复验结果判定本批产品

是否合格。
 检验结果中有两项及两项以上指标不合格，则判本批产品不合格。
 卫生指标中有一项检验结果不合格，则判本批产品不合格。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标签

 销售包装的标签必须符合 ＧＢ７７１８的规定。标签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商标、规格、等级、净含

量、产品标准、生产者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运输包装外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注明商标、产品名称、厂名、厂址、规格、生产日期（生产批号）、
保质期、贮存要求等，并有防潮标志。
 包装

本品采用纸箱包装，内衬食品包装用塑料袋；销售包装采用食品用塑料袋（或其他防潮的食品包装

材料）、纸盒等分装；箱中产品要求排列整齐，内衬防潮纸，包装袋及箱中加产品合格证，包装应牢固、严

密。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防雨、防晒，运输中防止日晒雨淋及高温、潮湿，防止有害物质的污染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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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装卸时应防止机械损伤。
６４ 贮存

贮存仓库应清洁、干燥、通风、防雨、防晒，底层仓库内堆放成品时，应用木板垫起，堆放高度以纸箱

受压不变形为宜，本品不得与有毒、易腐物品堆放一起。
常温下本产品保质期为 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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